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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2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
謝謝 2019 年 4 月 3 日來信，隨函夾附毛孟靜議員在 2019 年

3 月 27 日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，並請我們作出回

應。就毛議員的信件，我們現回覆如下：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：「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

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

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

確定。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1999 年解釋，這項規定是

指內地居民「不論以何種事由要求進人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均須依照
國家有關法律、行政法規的規定，向其所在地區的有關機關申請辦

理批准手續，並須持有有關機關製發的有效證件方能進入香港特別

行政區 」。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與家人團聚，須向其內地戶口所

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申領單程證（即 《前往港澳通行

證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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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程證制度的實施，是讓內地居民可依據內地相關法律、法

規，通過內地當局的審批，有秩序地來香港與家人團聚。目前跨境
婚姻佔本地註冊婚姻約三分之一，長遠而言這比率亦沒有下降的趨
勢。有鑑於此，加上內地配偶現需要等待最少四年才可以合資格來

港，實在有需要繼續透過單程證制度讓分隔配偶及其在內地出生的

子女來港與家人團聚。

單程證是內地有關機關製發的證件，其受理、審批及簽發屬

於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。內地當局在 1997 年 5 月開始設立「打分
制」，為單程證制度訂下公開和具透明度的審批準則，按客觀標準

審定申請人的資格及赴港次序，並將審核分數線在網上公布。部分

省市公安機關會對個別類別完成審批手續的單程證申請人名單進行

公示，並讓申請人在網上査閱其申請情況。內地居民只要符合內地

當局訂下的審批準則，便可申請來香港定居。有關標準都與申請人

的年齡或分隔時間有關，客觀、透明，亦和家庭團聚的目的相關。

在內地當局審批單程證的過程中，入境事務處（入境處）會

在個案層面作出配合，包括在有需要時協助核實申請人提交證件的

真偽及申請人報稱與其在港親屬的關係（例如夫妻、親子）。若發

現情況可疑或資料與事實不符，入境處會通知內地當局，亦會要求
申請人呈交進一步的證明文件。人境處亦會協助內地當局調査涉及

以不法手段取得單程證的個案。

現時，入境處會按機制處理以欺騙手法取得單程證的個案，

亦會主動就可疑個案展開調査，從不同渠道搜集證據，並在有足夠

證據時對有關人士作出檢控。有關個案一經確立，不論涉案人士是

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，入境處都可以宣布其香港身份證無

效。此外，無論涉案人士在港已居留多久，入境處都有權將其遣
返，離開香港。 ' 

基於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並綜合上述事實和分析，我們無意

改變單程證制度的現行運作。

毛議員在信件中所引述對單程證制度的指控，無事實根據，
對整個制度以及依法循規來港與家人團聚的人士並不公道，亦不反

映單程證為家庭團聚的事實。希望上述回覆能釐清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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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將上述回覆轉告議員 。

副本送：入境事務處處長（經辦人：區嘉宏先生方

局內人員

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E

2019 年 4 月 26 日

代行）




